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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温岭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温改办发〔2023〕5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温岭市招投标市场信用评价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市级各单位：

现将《温岭市招投标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温岭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5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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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岭市招投标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建立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，营造公平诚

信的招投标市场环境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

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6〕33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

目招标投标领域依法治理的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21〕5号）和《浙

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本》（浙建

〔2021〕5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公管委）、

各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和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各评价主体）是温

岭市招投标市场信用评价（以下简称信用评价）的评价主体。

第三条 信用评价应遵循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、依法依规、

保护权益的原则，做到公平、公正和实事求是，让守信者受益、

失信者受限。

第四条 各评价主体应加强信用评价管理，及时对市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招标的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（含园林绿化）、水

利水电工程项目的监理、施工企业进行信用评价。

第五条 信用评价由投标行为评价、行政监督部门评价和建

设单位评价三部分组成。各评价主体对企业在投标、监理、施工
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41111170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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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、诚信行为、安全文明施工、质量管理

等情况进行评价，评价细则由各评价主体制定。

（一）投标行为评价。市公管委应对企业投标行为进行评价，

重点评价投标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、串通投标、以他人

名义投标等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约定的行为，以及遵

守交易秩序等情况。

（二）行政监督部门评价。各行政监督部门应根据本部门的

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加强对本部门企业在承接业务过程中的监

督和管理，并对企业作出综合评价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评价。建设单位应对承包方遵守法律法规以

及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评价，主要评价人员到位、工期进度、质量

安全、文明施工、配合程度等内容。

第六条 信用评价总分为 100 分，具体计取为：投标行为评

价得分按 30%计取，行政监督部门评价得分按 50%计取，建设单位

评价得分按 20%计取。

首次参加信用评价或信用评价分值超过有效期的，按以下方

法计取初始分值：

1.投标行为评价初始分值为 80 分。

2.行政监督部门评价初始分值为 60 分。

3.建设单位评价初始分值为 80 分。

第七条 市公管委对投标行为进行即时评价、即时公布应
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411111702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411111702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411111702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31056659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310110996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310110996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41111170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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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每项评价分有效期三个月，实行动态管理。评价结果适用于

所有工程建设项目。三个月内，投标人未参与投标的，则恢复到

初始分值（有扣分的还需扣除相应分值）。

各行政监督部门对施工、监理企业每季度评价一次，每次评

价得分按最近一次得分计取，有效期三个月，实行动态管理。评

价结果只适用于本部门监管的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。超过有效期

后，行政监督部门未作出新的评价的，则恢复到初始分值。

建设单位对施工、监理企业每季度评价一次，分别在每季度

最后一个月的 20 日（即 3 月 20 日、6 月 20 日、9 月 20 日、12

月 20 日）前将评价结果书面提交至市公管委，逾期提交的评价结

果无效。涉及同一行业多个建设单位对同一个施工、监理企业的

评价得分，按建设单位评价的平均分计取（小数保留二位，第三

位四舍五入），有效期三个月，实行动态管理。评价结果只适用

于该工程项目所属行业的工程招投标活动。

评价结果应及时更新，行政监督部门评价和建设单位评价于

每季度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温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（http://

www.wl.gov.cn/col/col1402172/index.html）上公布并开始应用。

第八条 信用评价得分权重：在项目招投标百分制的评标办

法中占评分权重的 5%（小数保留二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。

信用评价应用条款应在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中载明。接

受联合体投标的，按照联合体协议书确定的分工，应用相应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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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；多个资格均有信用评价分值的，招标人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

况，选择主体工程或占比大的专业工程的信用分。

镇（街道）平台招标的项目，招标人可按相关规定选择应用

信用评价分。

第九条 为适应我市产业发展要求，需调整信用评价适用范

围的，由市公管委牵头组织召开招投标部门联席会议讨论决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建设单位对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表

2.建设单位对监理企业信用评价表
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310110996.doc
http://www.gzcc.gov.cn/back/edit/uploadfile/2009931011099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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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设单位对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表
评价得分 评价时间

工程名称

及 地 址

施工单位

项目负责人

及联系电话

开工日期 合同工期 天

评价情况

本季度已完工，下次不再评价 □

本季度未完工，下次继续评价 □

本季度因我方原因停工，暂不评价 □

经 办 人

意 见 联系电话： 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

意 见 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
1.此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无效。

2.评价情况栏按实勾选一项。

3.建设单位评价仅适用于市级平台内招标项目。

4.本季度因建设单位原因停工不评价的，分值按上季度计取；两个季度

以上的，该项目不参加评价。

5.建设单位对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总分 100分，于每季度未的 20日前书

面递交至市公管委（电话：86105521），有效期限三个月；有效期过后，

建设单位未作出新的信用评价，该项目的评价分将恢复到初始分值，但

上一季度分值低于初始分值的则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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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设单位对监理企业信用评价表

评价得分 评价时间

工程名称

及 地 址

监理单位

总 监 及

联系电话

开工日期 合同工期 天

评价情况

本季度已完工，下次不再评价 □

本季度未完工，下次继续评价 □

本季度因我方原因停工，暂不评价 □

经 办 人

意 见 联系电话： 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

意 见 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
1.此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无效。

2.评价情况栏按实勾选一项。

3.建设单位评价仅适用于市级平台内招标项目。

4.本季度因建设单位原因停工不评价的，分值按上季度计取；两个季

度以上的，该项目不参加评价。

5.建设单位对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总分 100分，于季度未的 20日前书面

递交至市公管委（电话：86105521），有效期限三个月；有效期过后，

建设单位未作出新的信用评价，该项目的评价分将恢复到初始分值，

但上一季度分值低于初始分值的则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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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温岭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5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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